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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1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杉杉股份”）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年 4月 1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5

号楼 10 层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庄巍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独立董事仇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现场出席，委托独

立董事徐逸星女士代为表决。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2019 年度计提准备金报告》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规定，公司

于 2019 年底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对各项资产的价值减损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现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及转销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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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坏帐准备：公司2019年初坏账准备为334,899,146.86元，本年度变化如

下： 

①计提增加99,361,491.63元； 

②收回或转回减少10,322,541.31元，转销或核销增加1,657,877.72元； 

③合并范围调整坏账准备减少293,590.79元； 

④2020年2月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杉杉品牌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期末将杉杉品

牌公司及其子公司坏账准备金额转持有待售资产科目，导致减少69,039,769.10

元； 

2019年末坏账准备余额为356,262,615.01元。 

2、存货跌价准备：公司2019年初存货跌价准备为56,508,671.41元，本年度

变化如下： 

①计提增加59,218,142.61元； 

②转回减少3,531,702.11元，核销减少566,706.50元； 

③2020年2月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杉杉品牌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期末将杉杉品

牌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转持有待售资产科目，导致减少34,639,916.65

元； 

2019年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76,988,488.76元。 

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余额为

45,000,000.00元，本年度计提增加20,000,000.00元，2019年末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余额为65,000,000.00元。 

4、长期应收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减值准备

为39,281,078.94元，本年度变化如下： 

①计提增加331,431.78元； 

②收回或转回减少312,164.70元； 

2019年期末长期应收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39,300,346.02元。 

5、应收票据坏账准备：公司2019年初应收票据坏账准备为8,344,914.99元，

本年度冲回7,113,331.52元，2019年期末应收票据坏账准备余额为1,231,583.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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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为12,201,446.37

元，本年度计提增加5,742,844.58元，2019年期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17,944,290.95元。 

7、商誉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商誉减值准备为33,258,015.81元，本年度

未发生变化，2019年期末商誉减值准备余额为33,258,015.81元。 

8、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准备为0元，本年度计提增加5,249,212.35元。2019年期末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

减值准备余额为5,249,212.35元。 

9、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公司2019年初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为8,460,000.00元，

本年度计提增加384,950.81元，2019年期末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8,844,950.81元。 

10、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经对公司的在建工程进行清查，未发生在建工程项

目的价值损失，未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1、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公司报告期内无委托贷款，未计提减值准备。 

12、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报告期内无持有至到期投资，未计提减

值准备。 

（四）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拟于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2019年度母公司净利

润63,968,666.59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05,187,507.01元，加上政策调整

年初未分配利润375,000元及抛售宁波银行所得利润725,670,778.68元，提取10%

法定盈余公积6,396,866.66元，减应付2018年普通股股利89,821,198.88元，本

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698,983,886.74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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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1,071,548.57元，其中股本溢价2,898,563,165.00元。 

公司拟以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

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会计

审计机构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会计审计报酬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控审计报酬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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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规定，综合考虑各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2020年拟提

供担保额度具体如下（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1、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62,050万元； 

（2）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不超过92,000万元； 

（3）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59,000万元；  

（4）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43,000万元； 

（5）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20,000万元； 

（6）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8,000万元； 

（7）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8）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6,000万元； 

（9）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不超过48,000万元,其中37,000万元为项

目贷款担保，有效期为五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138,000

万元； 

（11）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80,000万元； 

（12）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尤利卡”）及其控股子

公司不超过132,000万元； 

（13）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60,000万元； 

（14）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杉杉品牌”）不超过30,000万元。 

2020年2月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在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的前提下，连续三年为杉杉品牌提供运营资金授信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为

第一年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第二年不超过人民币两亿元、第三年不超过人民币

一亿元。杉杉品牌须按照公司授信担保条例向公司支付担保费用，且买方应以其

在杉杉品牌持有的全部股份就授信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本次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杉杉品牌仍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交割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



 

6 

时履行信息披露，同时在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及时督促买方办理所持杉杉品牌全

部股份的股权质押手续，为公司向杉杉品牌提供的授信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公司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

保额度内，已为杉杉品牌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总额为2.8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26,002.33万元。 

2、下属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不超过100,000万元担保。 

3、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1）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杉杉能源”）

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杉杉新能源”）提供不超过

100,000万元担保； 

（2）杉杉能源为其全资子公司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3,800

万元担保； 

（3）杉杉新能源为杉杉能源提供不超过8,000万元担保； 

（4）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5,000万元担保； 

（5）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为111.485亿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

保文件。期限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根据《公司章程》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规定，综合考虑参股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拟

为其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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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5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

件。期限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为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峰先生为福建常青新能源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徐逸星女士、仇斌先生和郭站红先生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

并就其出具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担保系根据参股

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

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2020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利维能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稠州银行”和“安徽利维能”）、福建常青

新能源、杉杉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下称“杉杉物产”）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全年额度如下： 

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在关联方稠州银行进行存款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2020 年度，公司将在稠州银行继续进行资金存储，预计存款余额不超过

50,000.00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300.00万元，存款利率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确定。关联董事庄巍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 2020 年度向关联方出售商品额度预计的

议案； 

（1）2020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预计向安徽利维能出售锂电池材

料等商品，销售发生额预计不超过 20,000万元，销售价格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确定。关联董事庄巍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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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2）2020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预计向福建常青新能源出售锂电

池材料等商品，销售发生额预计不超过 5,000 万元，销售价格比照非关联方同类

交易的条件确定。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7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3、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 2020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额度预计的

议案。 

（1）2020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预计向福建常青新能源采购锂电

池原材料等商品，采购发生额预计不超过 45,000 万元，采购价格比照非关联方

同类交易的条件确定。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7名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2）2020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预计向杉杉物产采购锂电池原材

料等商品，采购发生额预计不超过 5,000万元，采购价格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确定。关联董事庄巍先生、陈光华先生、李智华先生、李凤凤女士、沈云

康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徐逸星女士、仇斌先生和郭站红先生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并就其出具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所需,存款利率、购销商品价格均按商业原

则，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全体股东和本

公司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无不利影响。本议案的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十四）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减值

测试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 年，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尤利卡 90.035%股权。2019 年度，尤利卡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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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9 年度）》（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50981号），2019年度，尤利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8,480.09 万元，高于尤利卡 2019 年度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000

万元，差额 480.09万元，完成率 106%。 

截至 2019 年底，尤利卡业绩承诺期间已满，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035%股权减值测

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0937号），公司受让的尤利卡 90.035%

股权在业绩承诺期满时的可收回金额为 73,558.60 万元，大于尤利卡 90.035%股

权的购买对价 53,120.65 万元。经测试尤利卡 90.035%股权没有发生减值。 

（十五）《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关于拟对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142）

股份 67,035,874 股，占其总股本的 1.19%；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洛阳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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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993）股份 471,204,189股，占其总股本

的 2.18%。 

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开展以下证券处置事项： 

1、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资金需求规划以及经营财务状况，结合二级市场股

价走势，对公司所持的上述证券择机进行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2、为盘活资产，增加所持证券的投资收益，公司拟择机以上述所持证券参

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为证券出借人，以一定的费率通

过证券交易所平台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证金公司”）出借所持

有的标的证券。证金公司到期向公司归还所借证券及相应权益补偿并支付费用，

即公司通过出借所持的标的证券获得利息收入。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止。本次处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涉及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关于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为充分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不影响

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以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

的国债逆回购业务、保本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及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购买。在上述授权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在保证其正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其闲置资金参与国债逆回购业务、保本收益型银行短期

理财产品及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购买，有利于提高其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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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在董事会

授权额度内对闲置资金进行上述现金管理。在授权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有效。 

（二十一）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四）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本届董事会拟提名庄巍先生、李

智华先生、杨峰先生、李凤凤女士、彭文杰先生、沈云康先生、张纯义先生、徐

衍修先生、仇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其中张纯义先生、徐衍修先生、仇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为前提。 

（二十五）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拟审议



 

12 

如下议案： 

1、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5、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会计审计

机构的议案； 

7、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9、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1、《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12、关于拟对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13、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4、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5、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7、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还将听取《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听取《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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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庄  巍：男，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杉

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杉杉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智华：男，中国国籍，1968年出生，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东

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杨  峰：男，中国国籍，198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

硕士，历任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财会处副主任科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

行营业部主任科员、公司业务一处副处长。现任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李凤凤：女，中国国籍，198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杉杉

控股有限公司企划部副部长、总裁办主任、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宁波杉杉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文杰：男，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

任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云康：男，中国国籍，196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5年至

今任职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历任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总裁办主

任、总裁助理；现任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张纯义：男，中国国籍，196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1984

年至今任职于上海开放大学（原上海电视大学），现任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会计与金融系系主任、副教授，拟上市公司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徐衍修：男，中国国籍，1966年6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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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宁波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

会委员，宁波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宁波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宁波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现任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主任、管理合伙人，一级律师；宁波

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仇  斌：男，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1998

年8月至今任职于清华大学，从事电动汽车设计开发工作，现任清华大学车辆与

运载学院副研究员，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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